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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生产企业量值溯源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表生产企业量值溯源管理的术语和定义、生产条件、计量器具、人员及安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表生产企业（以下简称�³企业� ）́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8.1-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778.2-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第2部分：试验方法 

CJ 266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182-2021 计量器具软件测评指南 

JJG 1113 水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JF 1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表�� �Z�D�W�H�U���P�H�W�H�U��

在测量条件下，用于连续测量、记录和显示流经测量传感器的水体积的仪表。��

3.2  

水表生产企业 �Z�D�W�H�U���P�H�W�H�U���P�D�Q�X�I�D�F�W�X�U�L�Q�J���H�Q�W�H�U�S�U�L�V�H��

从事水表设计、生产、检验和销售的企业，应具备相应的生产设施、技术能力和质量管理体系，以

确保生产的水表符合国家标准。��

3.3  

计量器具 �P�H�D�V�X�U�L�Q�J���L�Q�V�W�U�X�P�H�Q�W�V��

在水表生产过程及出厂检验中，用于测量水表计量性能及其他相关指标的各类仪表和设备。这些计

量器具需进行有效的量值溯源，以确保其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障企业生产的水表在计量

性能及其他指标上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

4 生产条件��

4.1 生产场所 

水表生产企业应有固定的生产场所。用于生产和检验区域面积应不少于���������P��（不含办公区域）；

只进行装配和检验的生产企业应不少于���������P��（不含办公区域）；对只生产热水水表的企业，一般不少

于���������P��（不含办公区域）。自有厂房应具备产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等厂房所有权的合法证明；租赁厂

房应提供有效租赁合同，合同期限应不少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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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检验场所 

企业应有独立的检验场所，待检与已检、合格与不合格区域划分应清晰。��

4.3 检验环境 

4.3.1 环境要求��

环境应整洁，布局合理，物流通畅，工位器具和流转器具应配备齐全。��

4.3.2 环境温湿度与水温��

a) 环境温度应在（��～����）℃；环境相对湿度应在����～��������％，如有远传读数装置则为����～��������。��

b) 冷水水表：温度等级为 �7����和 �7����的冷水水表的试验水温应在（����～����）�• 之间。当水温超

出此范围但仍需开展检验工作时，水表检定装置的供水部分应具备调温功能；或企业应提供

超范围水温下与参考水温（�����• ）下的水表示值误差检验的计量比对报告，且结论必须是合

格的，方可认定符合检验水温条件。��

c) 热水水表：试验水温应在（�����“��）℃范围内。��

4.3.3 ��环境干扰因素��

a) 对于带电子装置的水表以及基于电磁或电子原理工作的水表，试验场所应避免明显的外部电

磁场和振动影响。��

b) 安装使用环境应满足计量装置的工作要求，确保对计量器具的计量性能无不利影响。环境因

素包括但不限于电源、温度、相对湿度、振动、辐射、电磁干扰等。应对不相容的相邻区域

进行有效隔离，防止相互影响。��

4.4 检验介质 

检验用水应为不含损坏水表或影响其工作的物质及气泡的清洁水。使用循环水的，应配备过滤装置，

并有定期更换水的制度和记录。��

5 计量器具 

5.1 检测设备 

5.1.1 设备配备与管理��

水表生产企业应具备相应的部件检测设备，包括用于检测影响水表安全性能的关键部件（如接管、

螺母、表壳、表罩、表玻璃等）的检测仪表或设备。设备的数量和完好状况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所有

部件检测设备应列入检测设备一览表，并具备连续有效的检定��校准证书或检测报告。部分检测设备见

表��。��

5.1.2 溯源与功能检测要求��

检测设备一览表中的设备均应有连续有效的溯源证书或报告，电子功能性检查装置应符合相应产品

标准的参数要求。对于功能性检测设备和检测软件，企业可自行制定规范进行功能检测或软件测评，并

出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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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测设备 

序号 检测设备名称 用途 备注 

1 
游标卡尺、螺纹环规、塞规等

常规量具 

检测接管、螺母、表壳、表罩、表玻

璃 
按CJ266要求，适用金属外壳类水表 

2 秤或天平 检测接管、表壳、表罩 按CJ266要求，适用金属外壳类水表 

3 表玻璃耐压台 检测湿式水表表玻璃 也可使用水表整机耐压试验台 

4 橡胶硬度计 检测密封橡胶件 / 

5 机芯部件检测设备 检测机芯质量 按企业工艺文件要求 

6 磁传功能检验设备 磁钢部件与计数器传动功能 适用于干式水表 

7 电参数检测设备 电子装置的元件或模块 与工艺检验要求相符 

8 
执行机构阀门开关性能试验设

备 
检测控制阀门开关性能 适用于带控制阀门水表 

9 压力损失测试设备 检测阀门或水表压力损失 
也可使用带压力损失测试设备的水

表检验装置 

10 耐压和绝缘电阻测试仪 耐压测试和绝缘电阻测试 适用电子式水表 

11 电池电流和电压测试仪 
电池容量、额定电压、静态电流、动

态电流测试 
适用智能水表的内置电池。 

12 环境试验设备 检测电子元件或电子装置耐环境等级 适用于电子元件或电子装置。 

5.2 出厂检验设备 

5.2.1 配备与管理��

根据产品标准要求和本标准对生产规模的规定，企业应具备相应的出厂检验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水

表检定装置、耐压试验台、压力表、温度计等，数量和完好状况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生产调试和出厂

检验用水表检定装置均为企业出厂检验设备，所有检验设备应列入出厂检验设备一览表，并应符合表��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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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出厂检验设备 

序号 检测设备名称 用途 备注 

1 水表检定装置 误差试验 

形式可以是收集法（标准器为工作量

器或电子秤）、标准表法、流量时间

法（包括双时间法）等。 

2 耐压试验装置 静压力试验 

耐压试验台可与水表检定装置合为

一体。对热水表需要满足试验水温要

求。 

3 机电信号转换试验设备 检验机电信号转换的可靠性 

机电信号转换试验适用时可与水表

示值误差同步进行。本设备适用于各

类远传水表和IC卡水表等带电子装

置水表。 

4 
与水表计量功能相关的

其它检验设备 

验证水表显示、充值、预警和防攻击等

性能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 

适用于水表读表设备、软件程序烧制

设备。 

5.2.2 ��溯源与功能检测要求��

水表检定装置和耐压试验装置均应有有效检定��校准证书。功能性的检验装置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

的参数要求，企业可以自行制定规范进行检测，并出具报告。检测软件至少应有本企业测评报告或提供

具有资质单位出具的按�-�-�)��������������������《计量器具软件测评指南》的测评报告。��

5.2.3 水表检定装置技术要求��

5.2.3.1 生产规格范围为 DN15～DN25 冷水水表：采用智能水表检定装置的水表检定装置至少需

有 20表位，采用传统启停法单台位或串联水表检定装置至少需有 60 表位；生产规格范围为 DN32～DN50

冷水水表：水表检定装置至少需有 1 表位；生产规格范围为 DN15～DN50 热水水表：水表检定装置至少

需有 1表位。在进行热水表的出厂检验时，需确保水表检定装置的管道口径、热水流量以及水温等条件

与申请项目的实际需求相匹配。 

5.2.3.2 冷水水表检定装置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超过水表最大允许误差的五分之一；热水流量

标准装置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超过热水表最大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5.2.3.3 水表检定装置的流量试验能力应不小于被校水表的常用流量 Q3。串联试验的装置，被

检水表连接管原则上应满足型式批准证书中被检水表的流速场敏感度（前后直管段）要求。 

5.2.4 供水系统要求��

供水系统流量扬程和水池（箱）的大小应保证满足试验流量和供水压力稳定，水源压力应保持在

���������0�3�D到水表最大允许压力（�0�$�3）之间。压力水源不应有可觉察的脉动压力，由水源压力缓慢变化

引起的瞬时流量波动系数不大于���� 。��

5.3 计量器具管理��

企业新购或新增的计量器具在投入使用前，必须通过检定或校准等溯源方式，确认其是否满足使用

要求。检定或校准工作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执行，并提供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书。此外，企业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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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检定装置、耐压测试装置、流量标准装置等关键出厂检验设备，以及其他涉及产品质量、计量准确

性、安全性能的检测设备进行量值溯源，以确保量值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量值溯源计划表格式见附录 A。 

5.3.1 水表检定装置的管理��

对于容积式水表检定装置，应溯源至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对于质量法水表检定装置，应溯源至省级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水表检定装置溯源计划，并保持有效的溯源记录。��

5.3.2 其他计量器具的管理��

5.3.2.1 对于其他计量器具，企业应按照国家量值溯源体系要求，选择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被

认可的校准实验室，通过使用相应等级的计量标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进行定期检定或校准，确保其量

值准确可靠。 

5.3.2.2 根据计量器具的用途、使用频率、准确度要求等因素，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溯源计划，

明确溯源周期、溯源参数、溯源机构等信息，并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和计量器具的技术状态，适时调整溯

源计划。 

5.3.3 台账与证书管理��

5.3.3.1 台账建立：建立完善的计量器具台账，台账内容应包括计量器具的基本信息（名称、

型号规格、制造厂家、出厂编号等）、管理信息（安装位置、使用部门、责任人等）、溯源信息（检定

/校准周期、检定/校准日期、检定/校准机构、证书编号、有效期等）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台账应实时

更新，确保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5.3.3.2 证书管理：对所有计量器具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等进行严格管理，确保证书的真实

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证书应妥善保存，便于随时查阅和追溯。 

5.3.3.3 信息化管理：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对计量器具证书和台账进行管理，实现证

书查询、到期提醒、统计分析等功能，提高管理效率和准确性。 

5.3.4 状态标识��

根据溯源结果确认结论，企业应在计量器具上粘贴或加挂适当的标签、编码或其他标识，表明最新

的溯源状态。当计量器具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如完成检定/校准、维修后重新投入使用、报废等，应及

时更新其状态标识，确保标识与实际状态相符。 

5.3.5 使用和维护管理��

5.3.5.1 企业应严格按制度要求对计量器具的存放、安装、维护、维修、报停报废进行管理，

并做好相关记录。制定计量器具的日常维护计划，明确维护内容、维护周期和责任人，以确保计量器具

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5.3.5.2 企业应确保所有使用中的计量器具均经过有效的量值溯源且处于受控状态，以确保计

量器具的量值准确可靠。计量器具应在规定的溯源周期内使用，严禁使用未经溯源并进行计量确认、超

过溯源周期或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若使用过程中发现计量器具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及时通知计量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5.3.5.3 出现故障以及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和证书确认不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企业应停用并

粘贴停用标签，并及时通知维修人员进行维修。维修后的计量器具需重新检定或校准合格后，方可重新

投入使用。对于无法修复或维修成本过高的计量器具，应办理报废手续，并及时更新台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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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

6.1 人员配备��

企业应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应至少达到��人。对于生产带电子装置水表和生产基于电磁或电子

原理工作水表的企业，至少有��名熟悉软件设计和应用知识的技术人员。企业应配备足够数量的检验人

员，以满足生产和出厂检验的要求。检验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获得企业授权后方可上岗

从事出厂检验工作。培训内容应涵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并应有培训记录或合格证明。��

6.2 人员资质��

企业应确保至少有��名人员具备以下资质之一：持有相应专业的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或具有��年以

上检验工作经验且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该人员需熟悉水表产品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并能够协助检验

人员掌握水表计量误差测量不确定度分析及实验室比对的相关知识。此外，企业应制定详尽的人员培训

计划，定期开展培训与考核活动，以保障使用人员具备相应的操作技能和知识水平。��

7 安全��

根据国家《计量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满足有关产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水表的接管冲床、立式注塑加工、耐压强度检测等应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和管理制度。热水水表

检定装置应有安全防护措施。操作员应经内部培训，授权上岗。��

 

 

 

 

 

 

 

 

 

 

 

 

 

 

 

 

 

 

 

附 录 A  

（资料性） 

量值溯源计划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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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给出了量值溯源计划表的示例。 

表A.1量值溯源计划表(示例) 

序号��
器具名

称��
规格/型

号 
出厂编

号 
管理编

号 
制造单

位 

溯源方

式（检

定/校

准） 

溯源机

构 

上次检

定/校准

时间 

溯源周

期（月） 

是否需

要现场

检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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